附件1
江苏省林草种质资源共享利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推进全省林草种质资源高效利用，合理保障林草种苗科学研究、品种培育和产业发展等相关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江苏省种子条例》《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办法》《江苏省林草种苗基地管理办法》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林草种质资源是指我省国家和省级林木良种基地和林草种质资源库（以下简称“种苗基地”）中保存的列入可供利用的林草种质资源。
第三条 可共享利用的林草种质资源目录在“智慧林业—林草种苗”信息平台发布，列入目录的林草种质资源可向社会提供共享利用服务。
第四条 江苏省林木种苗管理站（以下简称“种苗站”）是林草种质资源共享利用的组织和实施单位，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全省林草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工作。
第五条 种苗基地负责提供和更新可供利用种质资源，于每年12月15日前将翌年可供利用种质资源相关信息（附件1）报送至种苗站，经核实后发布在“智慧林业—林草种苗”信息平台。
第六条 因科研、教学、生产需要，省内单位（个人）可通过“智慧林业—林草种苗”信息平台开展申请，下载申请表填写后线上提交（附件2），申请获取合理数量的种质资源。
第七条 种苗站组织相关种苗基地，根据申请人需求及时提供合理数量的种质资源。对于因库存不足或季节不适等原因暂无法提供的，应向申请人说明并适时提供。
第八条 提供共享的材料一般为种质资源的种子或穗条等无性繁殖材料，种苗储备较为充足的可根据申请人需要提供植株材料。种子根据籽粒大小提供适量材料，其他资源一般提供3-5个繁殖材料。
第九条 种苗基地提供的材料要确保活力，并告知申请人繁育和栽培技术要点。
第十条 种质资源采集费用由提供材料的种苗基地承担，分发邮寄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第十一条 分发工作结束后，种苗基地要将共享利用凭证报送“智慧林业—林草种苗”信息平台（附件3）。
第十二条 涉及向境外提供林草种质资源或与境外机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种苗基地提供的可供共享利用种质资源中，不得涉及其他单位选育的植物新品种，如果是基地自主选育的植物新品种，视为同意免费共享利用。
第十四条 申请人应当按照申请用途使用获取的种质资源，不得用于直接申请品种审定、新品种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对不遵守利用承诺的，两年内将不再核定其利用申请。
第十五条  一个年度内，同一申请人总共申请份数不超过50份，其中就同一份种质资源，申请次数不超过2次。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林业局负责解释。有效期为XX。

附件1
江苏省共享利用林草种质资源信息登记表
	类别
	种质名称
	拉丁学名
	种
	属
	科
	保存库圃
	主要特征特性
	照片

	
	
	
	
	
	
	
	
	


备注：类别包括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草本、特殊用途等；主要特征特性只描述种质资源的特异性和主要功能；照片提供能反映资源特征特性、应用场景的JPG格式图像3-5张，像素不低于800。

附件2
江苏省林草种质资源共享利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
	
	申请人
	

	单位地址
	
	移动电话            
	

	邮编
	
	电子邮箱
	

	申请用途
	
	接收资源时间
	

	是否涉及到向境外提供或与境外合作研究申请资源
	

	序号
	种质类别
	种质名称及拉丁学名
	科、属、种
	保存库圃

	
	
	
	
	

	
	
	
	
	

	
	
	
	
	



郑重承诺：严格按照申请用途使用获取的种质资源，不用于直接申请品种审定、新品种权及其他知识产权。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人：（签字）
日期：

附件3
江苏省林草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凭证
编号：          
[bookmark: OLE_LINK1]     年   月   日，           （保存库圃）向         （申请单位）提供了种质资源      份，名单及数量附后。经查，该批林草种质资源与申请内容一致。
 
     
种苗基地盖章：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江苏省林草种质资源共享利用明细表
	序号
	种质类别
	种质名称及拉丁学名
	科、属、种
	材料类别
	提供数量

	
	
	
	
	
	

	
	
	
	
	
	

	
	
	
	
	
	


填写说明:
1. 材料类别：种子、穗条、植株等
2. 提供数量的单位：克、株、条、根等





